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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升本校學生第二外語能力，鼓勵學生培養多種語言力與其他核心能力，以提高本學生升學

與就業之競爭力，特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之規定，訂定通識第二外語免修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及標準 

(一)本辦法適用於四技部學生。 

(二)本校四技部學生於修讀第二外語正式開課之第一學期開學日前參加認可之外語檢定測驗，成績

符合標準者，得申請免修第二外語課程。各外語檢定通過標準如附表一。 

(三)曾獲該第二外語語系國家完成之文憑或學位者可申請免修。 

(四)提出申請者經由語文中心審查，通過始得免修。 

(五)申請免修通識第二外語學分者，免修之學分數須再修習4學分之通識博雅課程補足；符合本校

「境外生華語課程實施要點」者得修習4學分之華語課程補足。 

(六)可免修之第二外語只限於該年級本校第二外語開課之第二外語類別。 

三、四技部學生需持各項檢定測驗證明，於第二外語第一學期開課之該學期開學日起至第二學期開

學後一週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之正本及乙份影本向本校語文中心申請，語文中心彙整申請名單後，

審查其資格，並將審查通過名單送教務處。辦理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四、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語文中心 

 


